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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二期） 

——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

〔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

通知》（财预〔2018〕3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

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二期）——2022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

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

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

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

验中心)、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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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厦门技师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

门开放大学)、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教

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厦门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各实施主体进行了

尽职调查，审查了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各实

施主体如下承诺：各实施主体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

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

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

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

信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出

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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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期债券 指 

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二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

十三期） 

本项目 指 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2 年厦门市市级

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二期）——

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法律意

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2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至二十五期）

信息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

项债券（二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

（二十三期）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出具的《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

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二期）-2022年厦门市

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2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二期）—

—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7年 

发行总额：15,000 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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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次拟发行债券对应的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

项目共计 14个，其中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6 个，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8个，

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情况如下： 

（一）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

究所）。根据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

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

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660A 

法定代表人 王占祥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100000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上古街 10号 

有效期 自 2020年 1月 2日至 2025年 1月 2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全科诊疗与护理

医学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教学、成人医科学历教育临床教

学、医科中专生临床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实习、医科中专

生临床实习、医学硕士生培养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

门市临床检验中心)。根据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

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

（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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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

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6872 
 

法定代表人 蔡建春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16889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01-209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8月 12日至 2024年 08月 12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全科诊疗与护

理 医科大学生各专业临床教学 医学大专、中专生临床教

学 医科大学各专业临床实习及其他专业学生临床教学实

习 医学研究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育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根据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

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

女儿童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

属妇女儿童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767M 

法定代表人 苏志英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43065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10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7月 02日至 2024年 07月 02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提供保健服务 妇女保健：女子青春期

保健、女子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妇女更年期保健、妇

女心理卫生保健；儿童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保

健、儿童营养发育监测与指导、儿童口腔保健、儿童听力

保健、儿童眼保健、儿童心理卫生保健、儿童康复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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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集体保健；妇女病普查、遗传病筛查、产前诊断与接

生、高危孕产妇筛查、监测与监护高危新生儿筛查、治疗

与监护儿童疾病防治、妇幼卫生监测与信息管理、妇幼卫

生保健人员培训、妇幼保健科学研究、妇幼保健咨询；负

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医疗服

务，生殖保健咨询和技术服务，优生优育科普宣传、教育、

咨询和技术服务，提供避孕药具及相关的指导、咨询，开

展计划生育科研及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指导基层计划

生育服务机构开展业务工作，参与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

定，负责全市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发放和管理工作 

4、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 

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根

据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全国

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系统（https://www.cods.org.cn）查询确

认，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200004139907B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同安路 2号天鹭大厦 

负责人 姚冠华 

赋码机关 中共厦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9年 6月 4日 

5、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根据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

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

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302999454 

法定代表人 庄德义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2100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宜宾路 92-98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8月 12日至 2024年 08月 12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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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提供儿科医疗、

护理、保健与健康教育，开展儿科医学教学、科研工作，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继续教育工作，并开展全科诊疗与

护理 

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

期项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根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厦门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3030956841 

法定代表人 樊嘉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2000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 668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7月 31日至 2024年 07月 31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 全科诊疗与护

理 医科大学生临床教学 临床实习及其他专业学生临床教

学实习 医学博士生硕士生和外国留学人员培养 医学研究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

育 

（二）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1、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集美区教育局。根据厦门

市集美区教育局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全国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系统（https://www.cods.org.cn）查询确认，厦门

市集美区教育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集美区教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211004136140L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 1号 4层 

负责人 黄世明 

赋码机关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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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日期 2020年 10月 20日 

2、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

校。根据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

认，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8685262416F 
 

法定代表人 杨经葵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4965.6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翔安区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新兴东路 8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8月 01日至 2024年 08月 01日 

登记管理机关 翔安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宗旨：培养中级技术人才，提高社会职业素质。业务范围：

全日制中等学历职业技术教育及相关职业技术培训等。 

3、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 

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根据厦门市

同安区教育局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全国组织机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系统（https://www.cods.org.cn）查询确认，厦门市

同安区教育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212004173435U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南门里 39-1号 

负责人 吕子祥 

赋码机关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0年 6月 23日 

4、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 

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的实施主体为厦门技师

学院。根据厦门技师学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

技师学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技师学院(厦门市高级技工学校、厦门市高技能人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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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实训服务中心、厦门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205XF 

法定代表人 张家雄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5611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文勤路 8号 

有效期 自 2019年 07月 12日至 2024年 07月 12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提高社会职业素质；机械、电子、

电工、计算机、环保、化工、交通技术工人培训；承担高技

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的运作、高技能人才示范性培训、高

技能人才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等方面技术性、辅助性和

事务性工作 

5、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根据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城

市职业学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7600N 
 

法定代表人 唐宁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7342.9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南路 1263号 

有效期 自 2017年 06月 09日至 2022年 06月 09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技术应用人才，开展各种层次的非学历教育，

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开展各种类型的大专层次和本科层次的

学历教育，普通（全日制）大专学历教育、成人业余大专、

本科学历教育、开放教育、远程教育；开展各种类型的非

学历教育；举办中、小、幼、特教师和行政干部岗位培训；

开展普通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开展相关科学

研究 

6、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 

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

（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

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根据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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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厦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

健所）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

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

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

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

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厦门市中

小学卫生保健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63843 

法定代表人 戴鹭坚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1717.1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大连兴馆 1号勤智楼 

有效期 自 2019年 11月 19日至 2024年 11月 19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教育信息化规划建设、学生资助管理、教育装备管理、

教育人才服务、中小学生卫生保健、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等方面技术性、辅助性和事务性工作 

7、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厦门市文化和旅

游局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公示查询系统（https://www.cods.org.cn）查询确认，厦门市文化和旅

游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200MB16818489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95号 

负责人 张权 

赋码机关 中共厦门市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9年 4月 16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

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

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厦门

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厦门市

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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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厦门技师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厦门市学生资助中心、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为政府工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为政府工作

部门，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及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关于

项目情况的说明》，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 110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4130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35870 平方米），一次立项，分期建设，一期建设内科综合大楼，建筑

面积 6087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870 平

方米），二期建设门诊医技综合楼，建筑面积 491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 2413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内科综合

楼、门诊医技综合楼、地下停车库、市政管网配套等。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项目位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区内西南侧，5 号楼西侧，总建筑面积

8131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98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1510平方米），

建设一栋集门急诊、医技检查、手术、住院于一体的综合大楼（地上 22 层，地

下 3 层），设计门急诊量 10000 人次/日，设置住院床位 430 张，停车位 455 个。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项目位于集美北大道和中洲路交叉口西北侧，北临玷山路、西临碧溪，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 53526.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871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640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2309平方米），建设 800张床位规模的妇幼医院，

主要设置：门急诊、住院、医技、后勤保障、行政、妇幼保健、科研教学用房及

配套设施等，配套设置 1298个地下停车位。 

（4）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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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杏林医院、血站和急救中

心，用地面积 85378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147554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6500

平方米。其中：1、杏林医院总用地面积 78878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135354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296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2394 平方米）；普通

病房改造为负压病房面积 6500平方米，主要新建科研楼、门诊医技楼、住院楼、

教学/行政/宿舍楼、报告厅、配电楼及地下室等工程以及 1 号楼病房改造。2、

血站分中心总用地面积 65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2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200 平方米），主要新建血站分中心大楼及

地下室等工程。 

（5）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项目位于湖里区华昌路 72号，项目总用地面积 4119.167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669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090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795 平方

米。主要建设 1栋地下 2层、地上 11层的科研教学用房。 

（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二期项目） 

项目位于湖里区五缘湾片区，金山路西侧，五缘湾道北侧，项目总用地面积

900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461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1616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主要设置：科研教学用房、宿舍、学术报告区、餐

厅、地下停车库等。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厦门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

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项目位于集美区灌口镇北部片区洋亭路南侧、灌口南路北侧、灌口西路东侧，

办学规模 5000 人,总用地面积 9316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4478 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6877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57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教学楼、实训综合楼、宿舍、食堂、体育馆、图书馆、室外运动场地及地下室等。 

（2）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项目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北临舫阳东二路，南临西塘路，西临溪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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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内厝路，主要建设 6000 人办学规模的中等职业学校 1 所。项目总用地面积

12756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125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126850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44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及实验综合楼、实训楼

和实训车间、行政楼、图书馆、师生活动中心、风雨操场、食堂、宿舍楼及其他

附属用房、地下车库等。 

（3）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同安区五显镇文教区，现同安职业技术学校东侧，北临五显六路、

东临同安东路、南临五显七路。新增中等职业学校 5000 人办学规模，扩建后办

学规模为 9200 人。项目总用地面积 9164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0644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055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009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实训楼、风雨操场、食堂、行政综合楼、宿舍楼、地下车库等。 

（4）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 

项目位于翔安区新店镇文勤路 8号，技师学院校区内。项目总建筑面积 45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32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1800平方米。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宿舍楼、新建篮排球场，田径运动场改造，室外综合管网、道路及

硬地、绿化工程、设备工程等。校园供配电系统改造。校园局部环境整治综合提

升。 

（5）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 

项目位于翔安区厦门技师学院校区西南角，西邻洪钟大道、南邻文信路。项

目总建筑面积 12279 平方米，主要建设一栋制造业公共实训用房，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1197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09平方米。 

（6）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项目位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校区内东大门南侧。项目总建筑面积 23024 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38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8635 平方米。主要建设

一栋 3500 座的甲级中型体育馆，配套建设训练馆、室外配套设施和地下停车场

等。 

（7）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 

项目位于同安区竹坝新村 139 号，总用地面积 6792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030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977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53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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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毎期可容纳 2400 名学生的综合实践基地和 500 人的研学中心。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综合实践基地教学楼、研学楼（含行政）、主题馆、报告厅、风雨操场、

架空层、地下室、宿舍（含研学）、食堂（含研学）、室外实践场地等。 

（8）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项目位于集美新城嘉庚艺术中心南侧，东临规划路，南邻诚毅中路，总用地

面积 899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71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514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42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剧场（500座位戏曲剧场和 200

座实验剧场）、戏曲专业研习用房（含业务管理用房）、两岸戏曲交流平台用房、

地下车库等。 

（二） 项目批复情况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①2014 年 4月 23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复函》（厦发改社会函[2014]41 号），同意建设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

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②2014 年 2月 12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

评[2014]13 号），同意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的性质、地点、规模、

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③2015 年 1 月 26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50203201509011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④2015 年 4月 15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增补划拨原卫校用地的批复》（厦府地[2015]45 号），同意你院增

补划拨厦建生字（72）501号文批准的原福建省厦门市卫生学校用地 7211.872 平

方米。 

⑤2016 年 1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投资概算的复函》

（厦发改社会函[2016]11 号），批准项目总投资概算 367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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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2016 年 11 月 1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6111101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①2015 年 9月 1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

社会[2015]696 号），同意建设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②2015 年 11 月 12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

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评

[2015]70 号），同意你院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工程的性质、地点、规模、环

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③2016 年 11 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社会

函[2016]810 号），批准项目总投资 50558万元。 

④2017 年 1 月 11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50203201703004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⑤2017 年 2月 28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准予规划

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2017）厦规直用地准更第 005 号），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准予规划许可变更决定书》变更申请，符合法定条

件标准，准予变更。 

⑥2017 年 3月 16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准予规划

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2017）厦规直用地准更第 018 号），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

准，准予变更。 

⑦2017 年 4月 13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该项目坑基支护工程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7041302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

准予施工。 

⑧2020 年 5月 22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该项目桩基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052201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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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2017 年 11 月 2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7112101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①2018 年 10 月 24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18]153号），同意建设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②2020 年 2月 5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11202007007 号），确认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③2020年 2月 28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50211202007011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④2020 年 4月 26 日，厦门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厦门

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2020]48 号），同意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

措施。 

⑤2020 年 7 月 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131 号），

批准项目总投资 96399.61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及土地使用成本。 

⑥2020 年 9 月 23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092301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4）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 

①2021 年 12 月 2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1]326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杏林医院及血站分中心项目。 

②2021 年 12 月 21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100362号），确认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要求。 

（5）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①2021年 3月 3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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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5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②2021 年 10 月 27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262

号），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18825.67万元（不含征地拆迁、土地费用及管线迁改费

等）。 

③2021 年 11 月 10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编号：地字第 350200202100251号），审核确认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④2021 年 11 月 1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100570号），审核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⑤2021 年 12 月 9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112090201），审核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桩基、坑基支护及土石

方工程的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⑥2021 年 12 月 16 日，厦门市湖里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湖里生态环境

局关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厦湖环审〔2021〕

19号），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

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二期项目） 

①2021 年 10 月 2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255号），同意建设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②2021 年 10 月 1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100290号），确认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要求。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1）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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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0 年 7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151

号），同意建设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②2020年 12月 3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50200202010205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

要求。 

③2020 年 12 月 2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美分局下发《厦门市国

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项目建设用地。 

④2020 年 12 月 3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384 号），

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42216.40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及土地成本）。 

⑤2020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350200202010084号），确认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要求。 

（2）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①2020年 9月 24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010076号），确认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要求。 

②2020 年 10 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0]259号），同意建设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 

③2020 年 11 月 18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50200202010177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要求。 

④2020年 11月 27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⑤2020 年 12 月 2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0]378号），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69764.26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

费及土地使用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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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2020 年 12 月 30 日，厦门市翔安区建设与交通局下发《厦门市翔安区建

设与交通局关于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桩基工程的施工登记意见

函》，同意出具施工登记意见函。 

（3）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 

①2020 年 9月 14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建设方案策划意见的函》（厦发改社会函[2020]445

号），批准项目投资估算 65190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和土地使用

成本费）。 

②2020 年 9月 2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246

号），同意建设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 

③2020 年 10 月 23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50212202010059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要求。 

④2020年 11月 17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⑤2020 年 12 月 29 日，厦门市同安区建设与交通局下发《厦门市同安区建

设与交通局关于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扩建工程（桩基、基坑支护及土石方）的施工

登记意见函》，同意出具施工登记意见函。 

（4）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 

①2005 年 11 月 17 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翔安分局出具《建设

用地批准书》（厦门市[2005]翔字第 043号），同意厦门市高级技工学校的一期建

设用地以划拨方式用地。但该批准书的有效期至 2007 年 8 月，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已失效。 

②2008 年 4月 28 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翔安分局出具《建设用

地批准书》（厦门市[2008]翔字第 028号），同意厦门市高级技工学校的高级技工

学校四期以划拨方式用地。但该批准书的有效期至 2010 年 1 月，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已失效。 

③2020 年 12 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千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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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意建设厦门技师学院综合提升工程。 

④2021 年 1 月 5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准予核定规划条件决定书》（编号：厦资源规划翔用准核(2021)第 001 号）。 

（5）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 

①2005 年 11 月 17 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翔安分局出具《建设

用地批准书》（厦门市[2005]翔字第 043号），同意厦门市高级技工学校的一期建

设用地以划拨方式用地。但该批准书的有效期至 2007 年 8 月，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已失效。 

②2020 年 9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235

号），同意厦门市制造业实训基地项目。 

（6）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①2010 年 4 月 7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用地调整的批复》（厦府地[2010]144号），同意调整经厦府[2000]地 223

号文、厦府[2001]地 157号文批准的校园用地，调整后的用地面积 A1=168824.301

平方米。 

②2019 年 8 月 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19]141

号），同意建设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 

③2020 年 10 月 10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50200202010118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要求。 

④2020 年 11 月 1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280 号），

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17995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和土地使用成本）。 

⑤2020年 12月 10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⑥2020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123104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7）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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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0年 8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0]185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 

②2020年 9月 25 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③2020 年 9 月 23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50212202010046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

要求。 

④2020 年 11 月 1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社会

[2020]283 号），批准项目总投资 41836万元。 

⑤2020 年 12 月 24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厦门市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二期项目的施工登记意见函》（厦建审核函[2020]74号）。 

（8）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①2018年 12月 5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厦发改审批函[2018]7 号），

同意建设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项目。 

②2018 年 12 月 6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50211201811067 号），确认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③2019年 2月 28 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④2019年 5月 29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50211201911027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⑤2019 年 6月 2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项目投资概算的复函》（厦发改社会函[2019]286号），批准

项目投资概算 21270 万元。 

⑥2019 年 10 月 9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9100902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经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的必要的部分建设

审批文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适时完善工程施工许可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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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 偿债资金来源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412,359.87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及

单位自筹资金投入 215,759.87 万元，占比 52.32%；拟发行专项债 196,600.00 万

元，占比 47.68%，其中 2021 年 5 月已发行 21,600.00 万元，2022 年拟发行

35,000.00 万元（其中，3 月已发行 30,0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5,000.00 万

元），2023 年拟发行 90,000.00 万元，2024 年拟发行 50,000.00 万元。详细资

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投资估

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本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

院收入、运营补助收入等收入。本项目专项债券使用上述收入作为偿债来源。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314,894.92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比

例 57.73%；拟发行专项债 133,100.00 万元，占比 42.27%，其中 2021 年 5 月已

发行 23,100.00 万元，2022 年拟发行 40,000.00 万元，其中 3 月份已发行

30,000.00 万元，本期拟发行 10,000.00 万元，2023 年拟发行 70,000.00 万元。

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

费、培训费、食堂收入、停车费、场租收入等收入。由于公办职业学校正常运行

所需支出由财政兜底保障，因此上述收入可作为偿债来源。 

（二） 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厦门市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专

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77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70倍，能够

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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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厦门市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专

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57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49倍，能够

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运营补助收入等。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使用上述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市级教育

事业建设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培训费、食堂收入、停车费、场租收入

等收入，由于公办职业学校正常运行所需支出由财政兜底保障，因此上述收入可

作为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偿债来源。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

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

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德

勤咨询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为：“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技术

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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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实业项目投资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投资

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咨

询；税务咨询、投资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估咨询；产业

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务服务；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德勤咨询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德勤咨询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已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运营补助收入、高等职业学校学费、

住宿费、培训收入、食堂收入、停车位收入、场租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

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

勤咨询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

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

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

/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

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

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

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市翔安职业技

术学校、厦门技师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厦门市教育事务受

理中心（厦门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厦门市学生资助

中心、厦门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为政府工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厦门市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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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员会、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为政府工作部门依据其具

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2、本项目已经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的必要的部分建设审批文件，部分子

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适时完善工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

方可实施。 

3、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运营补助收入等。

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使用上述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收

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培训费、食堂收入、停车费、场租收入等收入，由于公

办职业学校正常运行所需支出由财政兜底保障，因此上述收入可作为市级教育

事业建设项目偿债来源。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

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

责任）。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